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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零陵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2025年7月8日

（此页为封面）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负责制定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拟制城区市容环卫、生活垃圾分类、园林绿化、户外广告、城市照明、城市道路、桥涵、燃气热力、给排水等市政公用设施标准和规范，并组织实施；负责制定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项目的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区挖掘市政道路，占用桥涵、照明、供气、给排水（含二次供水）等市政公用设施的审批监管工作；参与城区给排水、市政道路、路灯照明、园林绿化等项目的竣工验收和移交接收工作；负责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组织指导、监督检查、考核评比等工作；负责参与城区户外广告专项规划编制。负责城区户外广告审批和管理；负责指导全区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处置工作；负责城区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道路绿化等园林绿化设计方案的审查；负责组织城区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工程质量及安全监管、竣工验收和移交接收工作；负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及优质工程评选工作；负责城区园林绿化管理；负责城区占用城市公园、广场、人行道设置“城市家具”等的审批管理工作；负责智慧城管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城区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建（构）筑物等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城区内户外广告（招牌）设置及沿街门店、广场等商业文化活动占道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城区内建筑垃圾（渣土）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行使城区内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行使城区内城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流动摊贩油烟污染、城市露天烧烤、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城市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行使城区内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等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行使城区内侵占城市广场、人行道及管理范围内公共区域违法停放非机动车辆等交通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行使城区内向城市河道和其他水域倾倒废弃物和垃圾以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水务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行使城区内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市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负责行使城区内给排水、二次供水、燃气热力、照明设施等公用事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2．机构情况。内设股室7个股室、9个执法中队，下辖3个正股级事业单位（路灯管理所、数字化城管指挥中心、区市政设施维护站）。归口管理区城市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区自来水公司、永州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
3．人员情况。2024年本单位年未实有人数297人，比上年增加5人。人员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招考2人员；转业安置6人及正常退休3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城管执法局部门整体支出为624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585.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655.28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7.46万元，比上年减少2.81万元，下降27.3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精神，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控制相关费用，支出相应减少。公务接待费支出0.89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2.76万元，下降75.56%。减少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精神，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控制相关费用，支出相应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6.57万元，比上年增加2.6万元，增加65.62%，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区机关事务中心增配一台业务用车给我局使用，从而运行经费支出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局本级基本支出为3280.1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071.62万元、公用经费208.54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我局项目支出为1305.76万元，其中局本级项目支出834.38万元，具体项目支出如下：工具车维护运行专项资金29.27万元、广告清洗保洁专项资金42.11万元、数字化城市管理资金53.54万元,文明劝导员工资专项资金125.4万元、下水道疏通车养护资金13.39万元、污水治理专项资金97.81万元、路灯管理所运行经费42.62万元、路灯智慧照明项目430.24万元、春节工程付款项目471.38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局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597.40万元，其中路灯管理所路灯电费项目支出595.13万元、朝阳片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支出141.7万元、工程项目付款918.45万元、对企业补助支出942.12万元（永州市零陵区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项目奖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以深化主题教育为指导，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管理
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聚焦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我局工作实际，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方式，扎实推动党纪学习教育不断入脑入心、走深走实，确保党纪学习教育有力有序、见行见效。截至目前，我局12个党支部172名党员全部围绕新《条例》学习48次，全局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切实提高了“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纪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化廉政教育，制订工作方案，强化监督执纪。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局务监督月例会，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责任分工。坚决维护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积极开展以案促改和谈心谈话活动，对22名中层干部进行任前廉政谈话。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观看警示教育片《欲望的深渊》并写了观后感。通过开展“警钟季季敲”活动，强化党员、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廉政意识和使命感、责任感。
2.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契机，推进依法行政规范发展
加强法制培训和普法宣传，执法能力全面提升。根据全区依法治区和法治建设工作安排，结合我局实际，认真制定了零陵区城管局2024年度法制培训工作计划，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法制业务知识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城管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2024年，举办法制业务培训16次，组织全局191名干部职工参加执法证考试，通过140人，通过率72%。
严格落实“三项制度”，行政处罚公开透明。一是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法在政务信息网公布我局的权责清单，制做发布“四清单一流程”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流程图。今年以来共公示71起。二是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今年新增执法记录仪60台，严格遵守执法记录仪使用程序和使用规定，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三是严格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成立以局长为主任，其他班子成员为副主任，法制室、办公室及各执法中队负责人为成员的案件审理委员会，将重大、疑难案件上会讨论、研究；聘请律师团队为局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诉讼事项等服务。
督促规范执法，严格案卷审核。督促各执法中队和相关室严格落实住建部“721”工作法。坚持以文明劝导为主，管理和服务相结合。对屡教不改、影响较大的，坚决依法执法。同时，加强对行政处罚办案的指导和审核，重点对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核。2024年，我局共办理普通程序行政处罚案件77起，罚款34.7万元。行政诉讼案件共4起，局负责人均出庭，出庭率100%。
3.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依托，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推进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工作，获得用水、用气严格落实“221”标准，严格落实降本增效。截至目前，窗口共受理办结行政许可67件审批项，已全部办结；在工改系统录入获得用水、用气办件18件，满意度百分百。严格落实《零陵区实施“八大行动”总体方案》要求，开展百名干部联百企，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工作，提升涉企政务服务环境，持续擦亮“一件事一次办”品牌。在8月19日我局行政审批股与政务中心结合省打造最新平台:“湖南省一网通办系统”，成立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做到了水电气联合报装“一件事”。积极宣传优化营商环境工作，2024年共发布相关新闻报道14篇。
对在“12319”“12345”、政协委员微建议、省市区长信箱等22个平台投诉的事项做到了“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2024年，区城市数字化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共受理各类城市管理案件9479件，立案9468件，处置中69件，作废30件，结案9399件，立案率99.88%，结案率99.27%。
4.以“创文”“巩卫”为抓手，推动市容秩序不断改善
制定出台《零陵区城区马路市场整治工作方案》《零陵区城市管理提升行动联合执法工作方案》，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市容环境整治活动和提升城市品位6项专项治理行动。2024年，累计劝导各类行为3.2万余起，规范马路市场10处、依法登记暂扣物品700余件，拆除乱搭乱建1600余平方米，清理“牛皮癣”广告450余处，发送告知短信提醒300余条，对5个不听劝导且不主动清理的业主手机进行了停机处理。加强文明规范停车宣传和劝导，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22次，文明劝离车辆27247起、处罚人行道违停车辆8266起。
5.以开展项目建设为支撑，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零陵LNG过渡气化站及直供天然气管道工程和海绵城市建设（城市雨污分流工程项目）已完工；零陵区城区路灯升级改造（合同能源管理）与维护管养一体化运营项目于10月8日完成签约；永州地天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综合处理生产线已建成；永州市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一体化工程项目和零陵区古城路片区城市燃气管道等更新改造项目一期正在按计划建设。 
6.落实“八大行动”方案要求，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提升专项行动，着力防范化解城镇燃气领域安全风险。2024年我局召开了9次燃气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加大燃气安全宣传，强化市民燃气安全意识；组织全区餐饮行业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线上和线下培训人数累计556人；组织全区送气工进行现场安全知识培训，累计160余人次，考试合格率达96%。落实燃气“三改三送”工作，2024年9月1日我区全面取消自提气，实现“小黄车”运行。启动城镇燃气智慧化管理，完善智慧燃气入户安检系统、智慧燃气巡线巡检系统、城市燃气控制调度中心建设。联合各乡镇（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燃气领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燃气液化气站违规充装、非法储存和“黑气瓶”整治，共排查餐饮企业、烧烤店、流动摊贩1200家，排除一般隐患265起，重大隐患36起，已全部整改，整改率100%。依法处罚违规违法行为10起，打击黑气7起，移交公安机关行政拘留6起，查扣液化气钢瓶74个，处罚金3.66万元。
加强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做好建筑垃圾监管，严厉查处建筑垃圾处置违规行为，对严重违规的渣土运输公司进行警示约谈。联合执法20余次，依法查处抛、洒、漏，不覆盖违章车辆110起，整改落实110起。简易程序罚款45起，立案2起，罚款1.16万余元。加大对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的巡查监管力度，对建设工地违规、违法行为立案8起，罚款4万余元。
加强餐饮油烟污染和露天焚烧整治。2024年，共查处餐饮店油烟直排问题38起，并下发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督促完成油烟净化设备安装2个，纠正餐饮油烟超标排放100余次，执法车巡回宣传251次，对餐饮油烟问题从源头上进行管控，餐饮油烟问题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严查露天焚烧行为，日常巡查城区露天焚烧发现火点并扑灭共计13起，处罚2起共计1000元。
加强生活污水治理，推进排水许可办理。完成2个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新建、改造污水管网6.29千米，新建湘江东路污水提升泵站1座，办理排水许可证5本。截至10月，永州市向家亭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BOD浓度达到了62.962㎎/L，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66.061%，污泥无害化处理率为100%。
新增城区公共停车泊位412个，更新燃气管网7.6千米、新增用户10060余户，新建改造供水管网约77千米。已建成运营7处充电站，共计102台充电桩。
修复人行道、破损路面17198平方米，维修道路中央隔离栏、路缘石973米，维修阻车桩144个，维修破损雨水口、检查井343处，清淤228立方米，确保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完好。维修路灯1100余盏，更换灯具300余套，修复路灯线路故障290余处，确保了路灯亮灯率达到98%以上。
深化屋顶棚架集中排查整治工作。共排查出城市建筑物屋顶搭建棚架3229处，面积约234948平方米。经排查发现隐患174处，其中一般隐患138处、面积13549平方米，重大隐患36处、5472平方米。针对摸排出来的隐患棚架，我局联合办事处认真研究，分门别类进行处理，已全部整改到位。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项目仍存在差异。由于目前的预算管理在实施中还存在因年中增加工程项目，导致预算调整较多、追加预算比重较大等现象，因此项目预算执行的准确性还有待加强。

二是预算执行存在一定偏差。由于当前财政收入减少，导致部分专项资金未能全部拨付到位。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按照预算规定的项目和用途严格财务审核，经费支出严格按预算规定项目的财务支出内容进行财务核算，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的支出。
二是预算财务分析常态化，定期做好预算支出财务分析，做好单位整体支出预算评价工作。
三是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水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强与财政部门的紧密配合，开展好整体支出及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运用好绩效评价的结果，不断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2024年零陵区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我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为95分，各项支出情况、相关制度的执行和控制较好，主要表现在：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人员设置、重点支出列入专项计划并及时完成、健全相关财务及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规范资产管理等方面。根据评价结果，我局需进一步加强履职效益，下一步将加强执法队员的培训，切实提升执法队伍形象和城市管理水平。我局按要求完成2024年度预决算、绩效自评报告公开工作。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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